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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股东会和股东大会，分别是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行使职权的组织机构。股东会决议与股东大会决议的产生程序与

诉讼规则基本一致，为行文方便，本文以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为主展开讨论，相关法理可以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大
会决议”。

股东会决议效力的判断标准与判断原则

赵心泽

摘 要: 股东会决议是多个股东的抽象意思表示，是公司意志与决策的载体，如果股东会

决议程序上或实质上的瑕疵将直接影响决议的效力。对决议效力瑕疵的救济，既是维护股东

权益又是保障公司健康运营的需要。我国《公司法》虽然规定了股东会决议瑕疵诉讼制度，但

对个别股东在股东会决议中的意思表示瑕疵，还须依据民法通则相关规定与原理对股东意思

表示的效力进行认定，股东意思表示未生效将影响整个股东会决议的效力。此外，对决议效力

的认定须在多项司法原则指引下进行个案裁量，平衡不同原则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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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东会决议效力瑕疵诉讼的争点与难点

股东会是由全体股东组成的公司最高权力机关，①它是股东作为公司财产所有者对公司行使财产

管理权的组织，具有对董事、监事的选任，章程变更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等法律或章程规定的公司重

大决策事项的决定权。股东会依据资本多数决的原则，由股东对决议事项通过赞成或否定的方式作出

意思决定，股东会决议即是股东投票权利集中后产生的公司意思表示。
由于股东会决议是依据法律规定的方式形成的，因此只有符合法律规定的股东会决议才具有法律

效力，在内容或程序上违反法律的决议均存在效力瑕疵。股东会决议牵涉股东与公司重大利益，存在效

力瑕疵的股东会决议将直接影响股东、公司利益与债权人合法权益，由此对股东会决议瑕疵予以法律上

的救济实属必要。我国《公司法》赋予股东以提起股东会决议效力瑕疵诉讼的权利，该诉讼包括撤销决

议之诉与确认决议无效之诉，股东可以在诉讼中请求法院对股东会决议效力作出否定性的评价，以救济

决议的效力瑕疵，稳定与决议有关的公司法律关系。
公司股东会决议作为法律拟制的多个股东的抽象意思表示，对其效力进行判断具有复杂性。我国公

司法第 22 条规定的决议效力判断规则，预设了个别股东意思表示完全生效的前提; 但在个别股东意思表

示存在瑕疵的情形下，股东会决议的效力如何，这在理论与司法中仍存争议。举例而言，在 2011 年石家庄

国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国大集团”) 诉河北国大连锁商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大连锁”) 案

中，国大集团向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国大连锁提供的财务资料具有不实内容且遗漏重

要财产，诱使作为股东的国大集团做出了违背真实意愿的错误意思表示，导致国大集团放弃增资扩股，因

此请求法院撤销股东会决议的相应内容，并请求根据其所持 40%股权认购同等比例的国大连锁的新增注

册资本( 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1］长民初字第 523 号判决) 。该股东会效力瑕疵诉讼的争点在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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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股东的国大集团的意思表示存在瑕疵时，应如何对股东会决议效力进行判断。
实际上，在个别股东意思表示存在瑕疵的情形下，对股东会决议进行效力判断是无法单独依据《公

司法》第 22 条规定作出的，还须结合《民法通则》第 58 条关于受欺诈一方的民事行为效力的规定，考察

单个股东的意思表示效力，进而考量整个股东会决议的效力。惟有将不同部门法中的相关法律条文固

定下来，纳入法院审判的参考适用体系，并确立一套清晰明确的效力判断规则，才能固定法院的审判思

路，确定法律推理的出发点，否则法律推理的正确性将无从判断。① 本文从股东会决议的性质与法理基

础出发，将股东会决议效力瑕疵诉讼的司法适用规则与效力判断步骤明晰化，避免法院遗漏适用相关法

条，或颠倒适用法条的顺序，以期为公司的健康运营创造良好的司法环境。
二、股东会决议的法理基础与效力种类

( 一) 股东会决议法理基础———延伸至商法领域的社团决议

在传统民法理论中，民事法律行为分为单方法律行为、双方法律行为( 也即合同) 、多方法律行为

( 也即共同行为) 和决议四种［1］( P. 166)。对于团体行为，罗马法中认为，“团体中多数人所为任何事情，都

是全体人的行为”［2］( P. 68)。这里虽然没有提到决议，但是指出了团体行为的多数决定原则。近代民法理

论中，德国学者将决议从合同中分离出来，作为法律行为中与合同相并列的类型，认为决议也是由多项

意思表示组成的，是一种社团决议。有德国学者将决议定义为人合组织、合伙、法人或法人之由若干人

组成的机构( 如社团的董事会) 通过语言形式表达出来的意思形成的结果( 语言表过方式) 。该决议可

以以全票一致通过的方式作出，也可以以多数票通过的方式作出［3］( P. 433)。
与社团决议相似，股东会作为公司团体的最高意思机关，采取会议方式形成股东会决议，透过股东

的意思表示形成公司团体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集体意思，反映公司意志［4］。股东会决议是多数股股东

的意思合致［5］( P. 239) ，作为一种社团意思的载体，它是民法中的社团决议在商法领域的延伸。由于资本

是公司的基础，按照资本平等原则，公司以出资为依据在股东间分配权力，可以实行权利按资分配的平

等［6］( P. 354) ，股东会决议的意思表示一般遵循“一股一票”与“资本多数决”的原则。②

( 二) 股东会决议效力的“二分法”与“三分法”之争

股东会决议的效力，可以分为有效、无效、可撤销与不成立。采取“二分法”的国家，将股东会决议

瑕疵诉讼分为“决议无效诉讼”与“决议撤销诉讼”。采取“三分法”的国家，则在“决议无效诉讼”与“决

议撤销诉讼”之外纳入了“确认决议不成立诉讼”，③将“决议不成立”作为一种单独的公司决议瑕疵类

型。④ 决议的无效，是指决议欠缺生效要件，因此自始不发生效力; 决议的撤销，是指决议存在不公正的

因素( 可撤销原因) ，基于撤销权人的主张，被撤销而溯及不发生效力［7］( P. 279) ，被撤销的决议在撤销前满

足决议生效的要件，是有效的; 实行“三分法”的国家对“决议不成立”的界定，是公司会议的召集程序或

者决议方法上存在着可视为公司会议不成立的重大瑕疵，也即公司决议的形成过程中所存在的瑕疵明

显重大，以至于连决议本身的成立也无法认可时，即构成确认决议不成立的事由［7］( P. 279)。在此种概念

的界定下，决议不成立的原因应归属于决议可撤销的原因，但它与决议可撤销的原因存在程度上或质量

上的差别，而在学理中或部分国家的立法中构成一种单独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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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邹碧华:“要件审判九步法及其基本价值”，载《人民司法》，2011 年第 3 期。该文指出，法院审判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法律条文不
固定导致审判思路无法固定，法律推理的出发点不能确定，自然法律推理的正确性亦无从判断。

一股一票和多数资本决原则是现代公司决策机制的基础，虽能够反映多数股东的意志，但也存在大股东滥用股权损害小股东利
益的可能。为维护少数股东与控制股东利益的平衡，从制度设计上约束控制股东，一些国家在坚持一股一票和多数资本决原则的同时，
设立了股东表决权行使的特别规定，具体包括累积投票制、表决权行使的回避制、对表决权量上的限制、类别表决及股东表决权的代理
行使制等。

有些学者将“决议不成立”译为“决议不存在”，两者用语不同，但意思相同。
采“二分法”的德国，学说和判例普遍主张有决议不成立的存在及必要性，使得与民法上“法律行为不成立”概念相结合，如未经

出席会议而以书面决议的“非决议”，以及非股东身份作成的虚伪决议均属决议不成立。《日本商法典》在 1981 年修正之前，也采取“二
分法”，在 1981 年修改时，在第 252 条增列确认决议不存在的诉讼，从而承认股东会决议不存在为股东大会决议瑕疵的独立类型。日本
商法的这次修正，对韩国产生了影响，1984 年《韩国商法典》修正时，在第 380 条明文规定确认股东大会决议不存在之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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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司法》未就“决议不成立”进行单独规定，“决议不成立”的情形仅在国外立法与我国理论

界存在，法院对于这种情形一般认定为“决议无效”。根据民事法律行为理论，公司决议是一种法律行

为，法律行为的成立与生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此股东会决议的成立与生效也应区分开来［8］。从某

种意义而言，决议是否成立属于事实问题，而非价值判断问题，但决议成立与否的事实，是基于立法者设

计的决议成立要件来判断的［7］( P. 279)。
三、股东会决议效力形成过程中的问题———决议成立、效力形成与瑕疵治愈

( 一) 股东会决议的成立

1. 股东会出席定足数的立法疏漏

我国理论界一般认为，股东会决议的成立必须符合代表一定表决权的股东出席会议的最低数量限

制，①与代表一定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决议的最低数量限制两个构成要件。关于股东出席会议的最低数

量限制，我国《公司法》第 43 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由公司章程规定; 特别

决议，必须经代表 2 /3 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公司法》第 103 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大会决

议，仅以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作为计算超过半数的基数; 作出特别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2 /3 以上通过。由此可见，我国《公司法》未对股东( 大) 会的出席定足数作出限制规定，

仅在有限责任公司作出特别决议时规定了表决定足数。
有学者认为，我国《公司法》未限制出席定足数是一大疏漏，这样股东会决议就可能违反股份多数

决的原则，使少数股东轻而易举地操纵股东会，损害其他股东的股东权［9］( P. 316)。也有学者指出，公司法

未对出席定足数进行限制，并不妨碍公司章程对此作出规定［10］( P. 201)。在域外的立法例中，有的国家未

对出席定足数作出规定，②有的国家规定章程优于公司法，③缺少出席定足数的规定，容易导致“实质上

的少数决”，即出席股东的表决权过少，难以客观反映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诉求，造成控制股东

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失衡。在立法中限制出席定足数，则可以防止设立股东在制定公司章程时故意避开

出席定足数的规定，或控制股东在修订公司章程时故意取消出席定足数的规定，以任意操控股东会与公

司的重大决策。
有时候，董事或者董事会会试图影响股东的判断，以寻求对自己有利的支持，而不去积极游说中小

股东参与股东会决策; 股东也并不能得到充分信息，或者没有积极性去获取这些信息，比如公司仅仅是

在网络上公布股东会开会的通知，实际上股东很少去看公司的网站。这个时候，中小股东很可能在毫不

知情或不甚知情的情况下，由控制股东作出有利于控制股东利益而违背中小股东利益的股东会决议。
对于这种情况，出席定足数可以提供一个实体判断标准，有利于促进股票权征集的发展，尤其是董事会

发动的股票权征集［11］( P. 428) ，以鼓励中小股东参与股东会决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小股东“理性的冷

漠”( rational apathy) 与“搭便车”( free － rider) 有人担心一旦规定了法定人数，会议会因出席人数不足而

有难以召开的危险，然而近年来大量公司在实践中确立了通讯投票及网络投票( 电子投票) 制度，这将

使参与电子投票的股东( 参会股东) 的人数增多，从而减少因出席股东不足而无法召开股东会议的可

能; 投票权代理机制也将为股东参加股东会提供更多便利，为公司法规制出席定足数提供现实基础。此

外，在定足数规定外，公司立法或者公司章程还可设计相应机制，即使出席会议人数过少也可召开会议。
例如，香港《公司条例》( 香港《公司条例》《表 A》第 56 条) 包含这样的条款，大致上规定第一次人数不

251

①

②
③

“最低出席投票权数”( Quorum) 是股东会法律制度中得一个重要概念。在传统英国政治中，在众议院中常常发生试图通过某个议
案的国王或首相会趁着国会人数较少的时候进行投票。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议会要求达到最低出席人数才可以进行表决。由于公共
机关或者政府是人的民主，故而是最低出席人数。这一制度沿用到公司法中，在资本民主下，就成为最低出席投票权数。这意味着股东会
的召开必须有一定比例之上的投票权的股东出席才为有效。参见邓峰:《普通公司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27 页。

如德国、奥地利、瑞士等国的公司法。
如《韩国商法典》第 368 条规定，除了章程中另有规定外，普通决议出席数为发行股份总数的 1 /4 以上; 第 434 条规定，特别决

议，出席数为发行股份总数的 1 /3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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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时会议延期，在延期会议上出席的人视作到达法定人数。
实际上，公司法对出席定足数进行限制将有利于贯彻公司资本多数决的原则。股东会的一个重要

目的是传递与公司近来的运作和将来的前景有关的重要事件的信息［7］( P. 79) ，鼓励更多股东参加股东会

将促使参会股东更好地了解公司经营情况，监督董事与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司治理，起到保障中小股东权

益的作用。在今后的《公司法》修订中增加有关出席定足数的规定将有利于实现上述价值目标。
2.“决议不成立”的司法判断

除去股东出席会议与通过决议的最低数量限制，学者对部分因程序瑕疵( 主要是召集程序瑕疵) 而

作出的决议，应当视为决议不成立还是决议撤销，仍存在较大分歧。将决议成立要件扩大化的学者认

为，公司决议的成立要件包括: 有会议召开的事实要件( 符合股东出席会议的最低数量限制) ; 具备会议

召集程序要件( 由召集权人召集; 向全体股东发出召集通知; 决议事项限于会议通知事项) ; 具备决议程

序要件( 符合股东表决的最低数量限制) ［12］( P. 312)。由于股东会必须经过合法的召集程序始能召开，股

东会决议也必须经由符合合法程序的股东会作出方可成立，因此合法召集程序应作为股东会决议成立

的一个构成要件与必要条件; 此外，将合法的召集程序作为股东会成立的必要条件，有利于鼓励公司全

体股东出席股东会，行使股东权利。具体而言，经无召集权人召集会议所作出的决议，未通知部分股东

而召开的会议所作出的决议，就召集通知未列明的事项作出的决议，都应属于决议不成立的类型。①

我国没有“决议不成立”诉讼的法律适用依据，依据《公司法》，决议瑕疵诉讼包括“决议无效”诉讼

与“决议撤销”诉讼，在《公司法》未规定“决议不成立”诉讼的情况下，由于“决议不成立”的原因在性质

上归属于决议程序瑕疵的原因，所以该类诉讼应归入“决议撤销”诉讼，而非“决议无效”诉讼。在“决议

不成立”的事由下，法院只可撤销决议，不可认定决议无效。
另有学者指出，在司法审判中可运用民事诉讼中的确认之诉制度，对确实未成立的所谓股东会决议

确认为不存在。② 如我国台湾地区虽未确立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制度，但判例中已对此作了确认［6］( P. 388)。
依据民事诉讼法理，在我国实体法未排斥“决议不成立”诉讼的前提下，可基于股东对股东会决议具有

诉的利益的事实，允许股东提起确认“决议不成立”的诉讼。在公司诉讼领域，适用民事诉讼法解决公

司纠纷有利于补强公司法诉讼规则的疏漏，弥补公司法可诉性的不足，完善我国公司股东的权利救济体

系。
( 二) 决议效力的形成———股东意思表示效力与股东会决议效力

决议对那些没有对决议表示同意的人也能产生约束力［1］( P. 67) ，因此决议与意思表示存在根本性区

别，关于股东会决议，因其意思形成方法带有团体法性的特点，于其效力也强烈要求团体法律关系的稳

定，大部分法律行为或意思表示的一般原则不适于决议［1］( P. 167)。法律行为中的意思表示通常是自然人

单独或相互之间的合意表示，其必须是个人意思的真实体现，不得受到胁迫、欺诈等，否则该法律行为的

效力存在瑕疵; 股东会决议不同于个别股东意思形成的心理过程，它是遵循法定程序而作出的团体意思

表示，其效力瑕疵来源于法律规定，既包括程序瑕疵，也包括内容瑕疵。决议一旦形成，即与个别股东的

意思表示相分离，成为公司法人的意思决定［7］( P. 217)。
关于个别股东在行使表决权时意思表示不真实，可否适用民法中自然人意思表示的规定，有观点认

为，表决既然为一种意思表示，应可以适用民法关于意思表示的规定。所以自然可以以表决有欺诈、胁
迫等原因加以撤销［13］( P. 129) ; 另一种观点认为，股东会决议为集合的合同行为，各个表决的意思表示已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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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部分存在召集程序瑕疵的公司决议的效力可被治愈。如召集程序中召集人未通知部分股东，但这些股东后来出席了股东会议，
则公司决议可因股东的实际出席而被治愈。后文将对公司决议效力的治愈作详细探讨。

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理，确认之诉是原告请求法院对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或法律关系存在与否通过裁判进行确认的诉
讼，有助于原告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定纷止争。依照当事人的请求是肯定或否定某一事实，可将确认之诉分为积极的确认之诉和消极的
确认之诉，确认“决议不存在”的诉讼即为消极的确认之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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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失去其独立性，而成为独立单元的全体意思，自然不得由股东中的一人或数人以其意思表示有瑕疵

或错误，依照民法的规定撤销［14］( P. 211) ; 另有学者指出，决议是将客观地存在多数的意思拟制为公司的意

思，构成决议个别股东意思表示的效力不论为何( 无效或可撤销) ，只要客观地存在正常多数的意思，公

司的意思即有效存在［15］( P. 383) ［7］( P. 218)。因此，扣除有瑕疵的个别股东的意思表示，导致欠缺必要多数

时，决议才存在瑕疵［7］( P. 219)。如韩国公司法规定，不得持属于股东个人的表决上的意思表示的无效、取
消事由来独立请求取消决议。但是以因股东意思表示的无效、取消，不能充足决议要件为理由，可以提

出取消之诉［15］( P. 416)。而决议本身是否有瑕疵，应完全依照扣除无效的表决后是否欠缺必要多数的客观

事实机械性地决定，民法上一般法律行为一部无效全部无效的理论，在此并无适用的余地［15］( P. 416)。
例如，股东会通过一项决议的表决数为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数的 3 /4，然而持有出席会议 1 /4 表

决数的股东曾经受到欺诈，因此在股东会上作出了非真实的意思表示( 表决) 。此时受欺诈股东的表决

效力为何? 股东会决议的效力又如何? 关于受欺诈的情形，我国民法通则第 58 条规定，受欺诈一方所

为的民事行为无效; 合同法第 54 条规定，受欺诈一方订立的合同为可撤销。合同法相对于民法通则是

特别法，根据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的原则，通常认为受欺诈一方签订合同的效力为可撤销，而从事单方

行为的效力为无效。然而与合同不同，我国不存在因决议表决受欺诈而撤销的特别法，表决作为民事行

为中与单方法律行为、多方法律行为、合同相并列的四种民事法律行为之一，从法律解释的角度，不能适

用合同法第 54 条的规定，而应适用普通法规定，即民法通则第 58 条关于民事行为效力的规定，认定受

欺诈股东所作的表决无效。因此持有出席会议 1 /4 表决权的受欺诈股东所作的表决应为无效。依次，

股东会决议的效力应在原 3 /4 的支持表决权基础上，扣除该 1 /4 无效表决权，计算出的表决数为出席会

议表决数的 1 /2，由于其过半，股东会决议仍可成立。
然而以上计算规则仍不周延，股东会决议不能简单地以扣除瑕疵表决数的方式计算表决数来确定

决议效力。虽然在股东会上股东必须采用格式化的意思表示方法，即在同意、反对和弃权中做出惟一选

择［16］，股东仍有机会在股东会议上表达自身意见，游说其他股东改变表决选择。实际上，股东会是股东

了解公司经营情况，行使知情权与质询权的重要机会，也是股东作出公司重大决策的关键时点。如果部

分股东在会前或会中受到其他股东或利害关系人的欺诈或胁迫，在股东会议上作出虚假的意思表达，他

可能同时丧失了在会议上根据其所了解的真实情况，向其他股东揭穿决议隐藏目的，预测决议未来风

险，说服其他股东改变决策的机会。实际上，即便受欺诈股东不去说服其他股东改变决策，由于股东会

( 尤其是大型公众公司) 存在的“理性的冷漠”与“搭便车”问题，少数股东在怠于搜索信息进行决策的

情况下，也可能跟风作出与瑕疵表示股东相同的投票决策。此时，跟风投票的股东( 绝大部分是少数股

东) 虽然没有直接受到欺诈，却间接地受到受欺诈股东的影响，被支配股东利用，作出侵害少数派利益

甚至团体利益的决议，出现“多数派暴政”的问题［17］。
受到间接影响的股东所作表决的效力应如何认定? 当团体中部分人的行为发生变化时，其他人的

行为可能受此影响而发生变化，这时是否应当允许其他人在新的变化条件下重新选择一次? 在这种情

况下，如果一概允许股东重新召开股东会，让所有股东根据新的变化条件重新选择，不免大费周章，不利

股东会决策的经济效率; 然而如果剥夺股东重新选择的权利，可能会助长控制股东欺瞒股东、操纵会议

的不良风气，导致少数股东本就不多的利益被蚕食鲸吞。为了平衡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冲突与张力，应当

赋予受到间接影响的股东向法院申请重新召开股东会的权利，由这些股东通过充分举证说明他们原先

的决策受到受欺诈股东瑕疵决策的影响，如果他们没有受到这种影响，他们的决策结果会有不同，且这

种不同会使原先的股东会决议因未能满足表决的最低数量限制而不能成立。该举证应符合四个条件:

( 1) 部分股东受到欺诈、胁迫; ( 2) 其他未直接受到欺诈、胁迫的股东受到受欺诈股东瑕疵表决的间接影

响，如果未受这种影响，他们的决策会有不同; ( 3) 受到间接影响的股东申请重新召开股东会，并决定在

新的股东会上改变原先决策; ( 4) 新的股东会决议将无法达到通过表决的最低数量限制，导致决议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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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如果股东可举证证明以上几点，法院可暂不对原先的决议效力进行认定，而应允许股东召开新的

股东会重新表决。依先前所举实例，在新的股东会上，除扣除瑕疵意思表示股东所持有的出席会议的

1 /4 表决数，还应扣除申请重新召开股东会而更改决策的其他股东所持的表决数，这样最终支持决议的

表决数将小于出席会议表决数的 1 /2，无法达到出席会议半数的最低数量限制，使得决议无法成立。
允许受到间接影响的股东通过举证的方式重新召开股东会并推翻原先表决，实际上赋予了这些股

东二次选择的权利，该权利来源于对股东真实意思表示的尊重，即允许股东根据真实、全面的信息，作出

符合自身利益的真实意思表达。允许股东重新召开股东会推翻原先决议，可以约束控制股东的非法操

纵行为，避免控制股东在公司内部胡作非为，以保护少数股东。同时，由于股东申请重开股东会的请求

必须符合严格的限制条件，未符合条件者法院可驳回申请，这将有利于法院准确回应股东诉求，避免司

法过度插手公司事务，避免在不必要的情况下重开股东会而导致的公司决策低效。
关于此类诉讼的诉讼时效，由于请求法院认定股东意思表示的民事行为无效，与确认股东会决议不

成立，都不存在诉讼时效或其他期间的限制，因此在部分股东存在瑕疵意思表示的情况下确认股东会决

议无效，也不存在起诉时间的限制。
与股东意思表示瑕疵相同，缺乏民事行为能力的股东作出的股东会表决也应认定为无效，且这种无

效仅属单个法律行为无效，并不必然影响整个股东会决议的效力。只有当表决权行使之无效导致股东

会决议缺乏多数有效的表决数时，方可撤销股东会决议［18 ］( P. 685)。此时，由于缺乏民事行为能力的股东

并无法律上的能力去说服其他股东改变原先的表决决定，因此也无需赋予其他股东申请重开股东会的

权利。
( 三) 股东会决议瑕疵的治愈

股东会决议瑕疵的治愈，也称股东会决议瑕疵的非诉讼救济，是指允许股东通过诉讼程序以外的方

式对决议的程序瑕疵进行救济，使股东会决议的效力得以复原。在现代社会，商事纠纷的非讼化( 诉讼

回避) 倾向已越来越显著。由于诉讼存在诉讼成本，复杂的“对审构造”存在一定的程序要求，而商事纠

纷处理方式具有迅速性、简易性等特点，在各种程序的利益与风险的比较下，当事人可能会更多地选择

非讼化解决方式［19 ］( P. 75 － 76)。相比于公司诉讼，对决议瑕疵的非诉讼救济有利于降低公司成本，提高商

事效率。
我国公司法规定了决议撤销诉讼的起诉期间，起诉期间一旦经过，决议的瑕疵即可得到治愈; 然而

决议无效诉讼并无起诉期间的限制，这样决议的效力始终处于未确定的状态，当事人随时可以提起决议

无效诉讼，否决决议效力，这将严重影响与决议相关的一系列公司法律关系，不利商事效率。因此，针对

存在决议无效情形的瑕疵决议，应当允许股东以积极行为来治愈先前法律行为( 股东会决议程序) 的瑕

疵，这既符合民事法律行为意思自治的原则，有利于实现股东会决策的实质正义，还可以稳定公司法律

关系，提高商事效率。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理论发源地的德国，对无效决议规定了法定的例外情形，即对

无效决议进行治愈。该治愈主要针对未进行公证，也未在商业登记簿中登记注册的决议，即便这些决议

符合法定的无效情形，也不得因此主张无效。① 我国公司法未对股东会决议瑕疵的治愈进行规定，然而

在学理上，对决议瑕疵治愈的研究已较为成熟，它主要包括对决议程序瑕疵的豁免与对决议程序瑕疵的

补救两种类型。
1. 对决议程序瑕疵的豁免

对决议程序瑕疵的豁免，指在全体股东出席并同意召开股东会的情况下，可以对决议召集程序的瑕

疵予以豁免。现在许多国家已经承认了对决议程序瑕疵的豁免，或者已由否定态度转为肯定态度。例

551

① 《德国股份法》第 242 条集中规定了决议无效瑕疵的治愈。根据该条规定，未进行公证的股东大会决议，如果也未在商业登记
簿中登记注册，则不得因此主张无效; 部分无效决议( 违反股份法第 241 条第 1 项、第 3 项、第 4 项的决议等) 若未登记于商业登记簿且经
过 3 年后，不得主张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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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日本早期的判例与学说对决议程序瑕疵的豁免持否定论，而晚近的判决则认为，即便股东会存在召

集程序的瑕疵，全员出席大会本身已经充分说明了股东作为所有者参与公司经营活动的积极性，从而应

当直接肯定大会有效［20 ］( P. 110)。德国、法国、美国、英国等国家也都承认了在欠缺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如

果全体股东或者代理人出席了会议，该会议作出的决议有效［7 ］( P. 283 － 285)。
2. 对决议程序瑕疵的补救

对决议程序瑕疵的补救，主要指股东通过撤回或追认的方式，对股东会决议的程序瑕疵予以治愈。
在民法理论上，瑕疵法律行为尚未生效时，行为人可以通过撤回的方式使法律行为不发生效力，或通过

追认的方式使法律行为发生效力。因此，虽然《公司法》未规定决议程序瑕疵的补救，然而决议作为法

律行为的一种，法律行为有关撤回和追认的法理对决议应有适用的余地［8］。
四、股东会决议效力的多层次判断标准

与普通民事法律行为不同，决议的形成既是一种程序性行为，需要经过不同的程序阶段，也是一种

团体性行为，需要集合多个股东的意思表示，根据预先设定的规则形成完整的法律效力。因此股东会决

议的效力判断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既须顺序适用不同部门法法条，还须遵循一定的判断步骤。股东

会决议的形成阶段包括股东会召集阶段，个别股东的表决阶段以及股东会决议的形成阶段。对股东会

决议效力的判断，则须定位决议瑕疵出现在决议形成的哪个阶段，再根据不同阶段的瑕疵情况，准确锁

定与之对应的部门法及法条。根据决议形成的不同阶段对决议效力进行审查，可以清晰地浏览决议形

成的过程，在不同阶段准确定位效力瑕疵，避免瑕疵认定的模糊与失误，确保瑕疵认定的完整与统一。
具体而言，对股东会决议效力的判断可分为以下几个层次( 步骤) :

第一层次须考察决议的召集程序是否存在瑕疵。经无召集权人召集会议作出的决议，未通知部分

股东而召开会议作出的决议，就召集通知未列明的事项作出的决议，在学理上应认定为“决议不成立”，

但我国公司法没有对决议不成立作出规定，由于召集程序瑕疵属于程序瑕疵的一种，应归为决议可撤销

的事由。
第二层次须考察个别股东的表决行为，如果股东因欺诈、胁迫等原因作出非真实的意思表示，就须

扣除受欺诈、胁迫的股东所作的表决来认定股东会决议的效力。如果其他股东可以举证证明其虽然没

有直接受到欺诈、胁迫，但其表决受到瑕疵表示股东的间接影响( 例如受欺诈、胁迫的股东未能在股东

会上说明真实情况、揭穿隐藏目的、预测未来风险，说服其他股东改变表决决策，使其他股东跟随瑕疵表

示股东作出了相同的表决，却不符合股东的实际利益) ，法院应赋予受到间接影响的股东申请重新召开

股东会的权利，以便在新的股东会上重新作出决策。如果在重新召开的股东会上，扣除瑕疵表示股东的

表决数，及受到间接影响的股东表决数，表决结果无法达到股东会决议的最低数量限制，决议将不成立。
第三层次须根据股东会的出席定足数与表决定足数进行判断。未满足法律规定的任何一个定足数

限制，决议即不成立。我国公司法只限定了表决定足数，未限定出席定足数，因此，如未满足表决定足

数，其属于程序瑕疵，法院应撤销决议。
第四层次须对决议是否存在其他不符合《公司法》第 22 条规定的瑕疵进行判断。如果股东会决议

的内容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则决议自成立之时无效; 如果股东会的表决方式等程序性事项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或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则股东可申请法院撤销股东会决议，撤销后

决议自成立之时无效。
第五层次须考虑是否存在决议程序瑕疵可被治愈的情形。如果决议的程序瑕疵可被治愈，则决议

效力可以维持。治愈规则是对程序瑕疵进行补救的兜底性规则，处于决议效力判断的最后一环。
依据上文所述五个层次( 步骤) 的判断标准，可以逐步推出股东会决议是否有效，未能满足任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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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层次的判断标准都会导致决议的效力存在瑕疵。具体判断步骤及判断标准可参见下图( 图一) : ①

图一 股东会决议五层次判断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判断标准皆是针对积极决议，即可决的决议。对于消极决议，即否决的决议，即

使其召集程序、决议方法存在瑕疵，也因其本身不存在效力，不可能进行撤销诉讼，也就不可能转为可

决。也因为否决的决议并未生效，不可能存在内容上的违法，因此无效确认诉讼也是不可能［15 ］( P. 412)。
此外，关于股东会决议瑕疵诉讼的种类，有些国家在决议撤销之诉、确认无效之诉、确认决议不存在

之诉的基础上，还增加了一种撤销、变更不当决议之诉的类型。如韩国公司法规定，当决议内容存在瑕

疵，但排除有特别利害关系之股东而作的决议内容显著不当时，没有行使表决权之特别利害关系股东可

以提起取消、变更不当决议之诉［15 ］( P. 413)。根据决议瑕疵的原因，有些国家还规定了对显失公平决议的

撤销之诉与无效之诉。规定显示公平的决议主要表现为利用不正当手段形成的决议和滥用多数决。如

日本《公司法典》第 831 条第 1 款第 3 项规定，就股东会等的决议，因有特别厉害关系人行使表决权，作

出严重不当( 显示公平) 的决议的，该决议可被诉请撤销。② 韩国公司法虽无明文规定，但在实践中，决

议内容为超出内在限制的不公正决议时，常被视为无效，尤其是滥用多数决的决议。③

五、股东会决议程序瑕疵的效力判断原则———在程序正当、效率与稳定之间

从法理上看来，程序正义是法律的生命，也是公司决议的生命线，有效的决议离不开会议对法定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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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该图对股东大会决议效力的判断是基于学理判断，而非基于现实的司法判断，因此有“决议不成立”一类。在司法实践中，依据
《公司法》第 22 条规定，“决议不成立”可归为因程序瑕疵而导致的“可撤销决议”一类。

《日本公司法典》，吴建斌、李惠明、李涛合译，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35 页。依照《日本商法典》第 247 条的规定，因滥
用多数决导致成立显著不公正决议时，可以以决议方法显然不公正为理由诉请撤销决议，但在判例上视为多数决滥用的事例寥寥无几。
参见钱玉林:《股东大会决议瑕疵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56 页。

滥用多数决是指大股东为了追求自己或第三人的个人利益，将客观上其内容显著不公正的决议靠多数决的力量成立的行为。
例如，根据公司规模、营业业绩、董事的职务内容来看，所规定的董事报酬过高的决议; 以非常不利的条件转让营业的决议; 根据少数股
东的请求，将接受解任判决的董事再次选为董事的决议; 为避开与大股东控制的另一个公司展开竞争，变更公司目的事项的决议等。多
数决滥用而产生的瑕疵是属于内容本身的不公正，因此应视为决议无效事由。参见［韩］李哲松: 《韩国公司法》，吴日焕译，中国政法大
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19 － 4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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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与程序的遵守，程序是否正当关系着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权益。对于存在程序瑕疵的决议，严格适

用法律规定予以撤销，有利于贯彻程序正义的原则，否则会助长控制股东无视会议程序而进一步侵害少

数股东利益的现象［7 ］( P. 308)。然而，对于程序正义的违反并不必然导致实体权利的受损，即实体正义的

落空［21 ］( P. 382)。公司决议属于团体法律行为，会议成本巨大，其生效与否关系到公司经营效率、团体法

律关系的稳定与交易安全，所以并非决议存在程序瑕疵都可被撤销［12 ］( P. 313)。
对于存在轻微瑕疵的决议，法院是否应当撤销不应一概而论。对决议瑕疵诉讼的严格化处理，即对

决议进行撤销或认定无效，将使公司为召开股东会投入的一系列成本( 人力、物力、时间等) 付诸东流，

进而增加公司经营成本，影响商事效率，损害公司法律关系的稳定性。程序正义与公司经营成本、商事

交易效率、法律关系稳定之间存在内在的张力，程序正义、经营成本与司法处理的严格化呈正相关性; 商

事效率、法律稳定与司法处理的严格化呈负相关性。
对于诸多价值原则之间的冲突与张力，应以追求各价值原则之间的平衡为目标。对于股东会决议

的轻微瑕疵，德国理论界存在两种观点: 第一种是决议因果关系说，认为股东会决议的撤销以程序违法

和决议之间有因果关系为前提，即只有程序上的瑕疵对决议的结果有影响时，才产生决议的可撤销的问

题; 第二种是股东关联关系说，该说强调股东会决议可撤销与否取决于其与相关股东之间是否具有关联

性，即程序瑕疵是否给相关股东利益造成损害［4］。关于法院之驳回裁量权，台湾地区“公司法”第 189
条第 1 款规定，“法院对于前条撤销决议之诉，认为其违反之事实非属重大且于决议无影响者，得驳回

其请求”。该条系参酌日本商法第 251 条之规定，赋予法院当其受理股东会撤销决议之诉，如发现股东

会召集程序或决议方法违反法令之事实，非属重大且于决议无影响，得驳回其请求，以兼顾大多数股东

之权益［22 ］( P. 235 － 236)。
近年来，我国有关行政法规和司法实践中的做法也体现了对程序轻微瑕疵效力认定的宽松化倾向。

如《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 169 条、《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通知必备条款》第 58 条规定，上市公司因意

外遗漏未向某有权得到通知的人送出会议通知或者该等人没有收到会议通知，会议及会议作出的决议

并不因此无效。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决议程序瑕疵情节显著轻微、法院认为不影响决议结果的，一

般不撤销判决［12 ］( P. 313)。
对于决议程序的严重瑕疵，依据《公司法》应判决撤销决议。
综上，根据我国实践中的做法，决议程序瑕疵显著轻微的，可认为决议有效，一般不判决撤销; 对于

其他程序瑕疵，应判决撤销决议，决议效力自始无效。我国《公司法》未就决议程序瑕疵的裁量标准进

行规定，建议《公司法》或其司法解释在日后修订中增加相关规定，如“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

召集程序和表决方式违法或者违反公司章程规定的，人民法院认为不符合法定程序或者违反公司章程

的情节显著轻微，不影响决议结果的，可以驳回原告股东撤销决议的诉讼请求”，以明示效力判断标准，

解决司法裁量中“同案不同判”的问题。对于程序瑕疵显著轻微的诉讼，法院应对维持或更改决议效力

的实质价值进行判断，以实现程序正当与效率、稳定原则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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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dgment Criterions and Principles

of the Effect of Shareholder Meeting Ｒesolution

Zhao Xinze

Abstract: Shareholder meeting resolution is an abstract representation of shareholders，and the carrier of
a company’s determinations and decisions． Ｒesolutions with procedural or substantive defects can be declared
invalid or be withdrawn by a court，which could pro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shareholders，and
create a favorable legal environment for companies＇ healthy operations． Article 22 of China＇s“Company Law”
regulates the litigation rules of defective shareholder meeting resolutions，but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defec-
tive individual shareholder’s intentions，China’s“Civil Law”should also be considered to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individual shareholder’s intentions，which will have influence on the effect of shareholder meeting
resolutions． That’s to say，if an individual shareholder’s intention does not take effect，it might affect the va-
lidity of the entire shareholder meeting resolution． In addition，the effect of the resolution should be identified
with discre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a number of judicial principles in order to balance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ose principles．

KeyWords: Shareholder Meeting Ｒesolution; Validity Defects; Judgment Criterions; Judgment Princi-
ples; Discre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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